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ⅡL市监执法处字匚⒛22〕 第30号

、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: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柠茶特产店 (经营者:岗■uD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菅业执照

统一社会倌用代码;92440224MA56WMAN89

住所 (住址):仁化县周田镇韶赣高速服务区Λ区内

经营者:    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码:

经营范围:许可项目:食品销售;(依法须经批准的顼目,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)一般项目:农副产品销售;食用农产品销

售 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 。

二、案件来源、调查纾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

2021年 9月 28日 ,我局执法人员联合仁化县公安局执法人员对爿D

发经营的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柠茶特产店依法进行检查,发现当事人在

经营中雇佣他人做托,虚构交易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,涉嫌欺诈消费者行

为。为查清案件事实,办案人员填写了《立案审批表》,于 当日报局领导批

准立案查处。⒛21年 9月 28日 ,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依法进行检

查,拍摄现场相片订张,作出现场检查笔录1份。2021年 9月 28日 ,经

向领导请示批准,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(仁市监执法强措字 (⒛ 21)第 092801号 含财

物清单 ),对涉案商品来取了扣押强制措施。2021年 9月 28日 ,我局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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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八员对岗■沭雇佣的员工租■溏、谢■分别作出了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

笔录2份。2021年 9月 30日 ,当 事人经营者崴■灰来我局执法大队办公

室接受询问调查,提供了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 1份、身份证复印件 1份 9

执}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了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份。⒛21年 10月 27

日,经 向领导请示批准,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《仁化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》(仁市监执法延强 (9021)第 1θ 27

号),对涉案商品延长扣押强制措施。2021年 H月 27日 ,经 向领导请示

批准,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解除行政强

制措施决定书》(仁市监执法解强 (⒛ 21)第 1127号 ),对涉案商品解除

扣押强制措施。2022年 2月 18日 ,仁化县公安局向我局提供涉案人员调

查询问笔录7份、臧0淇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信息资料 1份。2θ22年 3月

1θ 日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爿■次进行了第二次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

笔录 1份 ,引■波提供了进货单据 1张 、纸质记账单 1份 ,并对相关的证

据签名确认。2θ22年 3月 29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阂■及进行了笫

=次
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份。

三、违法事实

经调查查明,当 事人于2021年 8月 2日 申请登记成立 “
仁化县韶赣高

速服务区柠茶特产店
”,并分别在仁化县周田镇韶赣高速服务区A区设立

店铺,从事鹿茸、三七、天麻、固肾草等 14种食用农产品经营。当事人

所经营的食用农产品是从前任经营者阴■D手上盘过来的,连店带货约

22万元,陬■m只 给了当事人一张进货单据 (只 记录了部分的进货情况 ),

其余的进货单据和相关的进货台账当事人无法提供。当事人为了获取更大

的利润,聘请了谢D、 +0君、引■涞、日■喻、¤ 虽、彐■姝、削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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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个人为其销售产品,谢■0羽■燃、州o君、彐■腧的工资是按每天销

售额的百分之十按日结算,￠■睥、彐■蛛、甑■卿每天工资是圃定 330

元。当事人在
“
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柠茶特产店

”
安排梢■启作销售员,

羽口谕作托,刂0发和咿 H卩 负费放风和将托购买的产品提回柜舍。当有

消费者靠近柜台时,托彐■谕就会主动假装成消费者和柜台内的销售员交

谈,说这些产品自已以前买过,用 后效果非常好,现在又倒回来买,然后

当着消费耆的面和销售员砍价、议价,当 砍到保持 30%利 润的价格时,托

就挑选大量产品购买,再假装扫码支付,提着购买的产品来到当事人安排

在停车坪的车上,等放风八员通知消费者离开后,再由放风人员将托购买

的产品放回到店里柜台销售。据当事人经营者蓟■泼陈述,其安排彐■蝓

等人作托,虚构交易,就是为了吸引、诱导消费者购买店盟产品,获取更

多营业收入,从而获取更多利润。经查实,当 事人在仁化县周田镇韶赣高

速服务区B区还经营丁家
“
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檬茶特产店

”,从 ,021

年 8月 2日 至案发日止,当 事人经营
“
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柠茶特产店

”、

“
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檬茶特产店

”
共获得营业额人民币199224元 ,

曲于两家店均使用同∵个微信扫码付款,当 事人没有单独建立经营账册 ,

所以
“
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柠茶特产店

”
的营业额无法查实认定。当事

人经营者硼■泼提供了一张纸质记账单,记录了当事人在⒛21年 8月 至

9月 期间,两家店共获取利润人民币59766元 ,但不能提供完整的进货单

据、进货台账及相关的销售票据、销售台账作为佐证,我局不予认定。由

于当事人不能提供完整的进货单据、进货台账及相关的销售票据、销售含

账等财务凭证,所 以本案中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无法查实认定。至案发日止,

当事人已停止经营。

四、佐证案件事实的证据

1。 ⒛21年 9月 28日 ,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依法进行检查,拍摄的

现场相片 4张 ,作 出的现场检查笔录 1份 ,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的情况;

2。 2021年 9月 28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劐■发雇佣的员工村■曙、

`r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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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D分别作出了询问调查,获取的询问篦录2份 ,证明当事人雇佣他人作

托,诱骗消费者消费的事实;

3、 2021年 9月 30日 ,当 事人经营者硼■R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1

份,身份证复印件 1份 ,证明当事人身份的事实;

4、 2021年 9月 30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圃■淡进行询

问笔录调查,获取的询问笔录1份 ,证明当事人雇佣他人作托,虚构交易,

欺骗消费者的事实;

5、 ,O22年 2月 18日 ,仁化县公安局向我局提供的涉案人员调查询

问笔录 7份 、钊■k微倌支付交易明细信
`息
资料 1份,证明当事人雇佣他

人作托,虚构交易,欺骗消费者的事实;

6、 ⒛22年 3月 1θ 日9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固■k进行了

第二次询闸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1份 ,证明当事人雇佣他人作托,虚构交

易,欺骗消费者的事实;

7、 2022年 3月 10日 , 当事A经营者刭■卜良向我局+,1法人员提供的

进货单据 1张、记账单 1份 ,证明当事人的进货来源、记账情况的事实。

8、 2022年 3月 29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蹋■发进行了

第三次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份 ,证明当事人不能提供相关票据、记

账凭证的事实。

⊥述证据由执法人员依法取得,由提供人签名确认,并经查证属实,

可以作为认定该案事实的依据。

五、案件性质

当事人雇佣他人作托,虚构交易,对消费者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,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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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违反了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笫六条第 (四 )项
“
经营

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、全面、准确,不得有

下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:(四 )采用虚构交易、虚标成交量、虚

假评论或者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;” 的规丨定。当事人的行

为属 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第十六条第二款
“经营者有本办法

笫五条第(七 )项 至第《忄)项 、笫六条和第十三条规定行为之一的,属于欺

诈行为
”所指的欺诈消费者行为。

六、自由裁蠹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当事人雇佣他人作托,虚构交易,对消费者进行欺骗性销售,自 2021

午 8月 2日 登记成立至9月 28日 案发,短短一个多月两家店就获得 199224

元经营额,经营额较大,并 已造成相关的社会影响,考虑到当事人在案发

后能积极配合调查,主动提供证据,符合 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揩导意见》第三条第 (七 )项第 3目 (1):“有

下列慵形之一的,可 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(⑴ 积极配合市场监

管部门调查,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;” 的规定,具有

从轻处罚情节。囟此,执法人员综合考虑上述因素,建议予以一般幅度行

政处罚。因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票据等佐证材料,执法人员无法认定计算

违法所得,按没有违法所得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罚款,建议按五十万元的

400/o予 以罚款。

2022年 4月 15日 ,我局召开了案件集体讨论会议,经集体讨论,拟

对当事人发出罚款人民币 20θ 000元的处罚告知,,022年 4月 15日 ,本

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(仁 市监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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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处告字(2022〕 第 30号 )。 当事人在 2022年 4月 15日 向我局提交了《陈

述申辩》,希望我局能减轻对当事人的罚款,陈述申辩理由如下:一是当

事人在经曾中已承诺 7天无理曲退货,只 要顾客不满意,可 以在 7天 内无

理由申请退货退款;二是案发后,当 事人主动配合调查,主动提供证据,

积极配合调查,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。三是在案发后 ,

当事人主动停止一切经营,主动消除社会影响和危害,并且经营不久,对

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了解导致造成了违法经营。2022年 4月 22日 ,当 事人

向我局提交了听证申请书,2022年 0月 16日 |当 事人向我局提交了撤销

听证申请书。2θ22年 6月 13日 ,我局召开了案件集体讨论会议。经我局

复核和讨论,当 事人陈述事实属实,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理曲予以采纳,经

局领导集体讨论决定,对当事人的罚款由 2θ 0θθθ元调整为 150θ θθ元。

七、处理葸见及依据

根据 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笫十四条
“
经鬻者有本办法第

五条歪笫十¨条规定的情形之冖,其他法律、法规有规定的”依照法镩、法

规1的 规定执̀行 ;法律、法规来作规定的。曲工商衙^政
管瓒部门依照《消费耆

权益保护法》笫五十六条予以处罚。” 及 《中华人民共和阗消费耆权益保

护法》第五十六条第 (十 )项 “经营耆有下列情形之一9除承狃相应的溅

事贲l·f。 外,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:罚 方式有规定的,依照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执行;法律、法规未作规定的,由工商行政赞理部门或者

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费令改正,可 以根据愉t夥 睢处或者并处警告、没收违法

所得、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 L̈.十倍以下的罚款,没有违法所彳哥·的,处 以五
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 节严重的,费令傅业整顿、潲销曹业执氵照: (屮 )

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刺损軎消费者权益应当予以处罚的其他情形。”的规定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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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,拟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:

1、 罚款人民币1500θ 0(蠹拾伍万整 )元 ,上缴国库Q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,按照 《广东省

省级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》(行政处罚)规定的方式,到指定银行缴纳罚(没 )

款,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,向 仁

化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,行政

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 信息 )

本文书一武两份,一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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